
“层层转包”加大职工维权难度

２０24年 12月 11日
逢周三出版 第 936期
策划 李轶捷 责任编辑 郁中华 视觉 倪斌

劳权周
刊LAOQUAN

ZHOUKAN

★劳权观点

案件审理中，单位能否因职工有其他违纪解除劳动合同？

“被裁当晚发现怀孕”，还能留下不走吗？
企业侵权有多项 职工维权理由要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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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先生通过中介到上海森展人力资源
有限公司应聘工期为50天的长期派遣工。
交纳押金之后，双方签订了一份《劳动协
议》，明确劳动者必须做满50天，否则报
酬要打折。在职期间，彭先生多次被安排
“转场”，先后为多家快递公司提供服务。

彭先生认为，该公司通过频繁更换工
作场地，让劳动者无法做满工期，以此克
扣押金和劳动报酬，赚取差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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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地一个月多次“转场” 做不满工期工资折算

快递行业也流行“层层转包”？

过去，说到层层转包，人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便是建筑
行业。 而今，彭先生的投诉让我们意识到，层层转包现象在
快递物流行业也不鲜见。

彭先生与上海森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纠纷缘起于劳

动报酬被拖欠，在讨要劳动报酬时遭遇“互踢皮球”的情况。
这一问题的出现，正是层层转包引起的。

彭先生因法律意识不足， 未与劳务派遣公司订立书面
证据，即便通过司法程序维权，也可能吃上“证据不足”的
亏。 而快递业务的层层转包无疑更加大了他维权的难度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采访中，彭先生透露，他的工友踩过不

少“坑”：一方面，安排的工作越来越苦，逼迫他们无法做满
工期，日结报酬按照协议打折算，中间派遣的公司就有差价
可赚；另一方面，劳动者提前离职，不但押金要不回，还要被
扣钱。

“安薪”才能安心。 我们在呼吁劳动者加强自我保护意
识、及时保留劳动期间各项证据的同时，也要呼吁用工企业
应依法规范用工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。 要知道，“外包”不是
企业规避用工风险的“防火墙”，层层转包赚差价也不该是
企业的盈利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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